
前 言  

聖經說，神對以色列人和以色列地，有祂的計畫和目的，但相信聖經上這些教導

的人，卻常遭到批評，說他們大多把時間和注意力放在舊約聖經，而非新約聖經。又

說他們對預言中，有關以色列重建和歸回的應許，過度按照字面解釋，而大多數基督

徒，是把這些預言當作比喻，並且把預言中的祝福（但不包括咒詛）套用在教會。批

評者還說，有些預言只是歷史（指以色列人從巴比倫被擄歸回），有些預言則有條件

（需要悔改，但尚未悔改）。 

大家會這樣批評，是因為深信舊約聖經中的以色列，已經被新約聖經中的教會「取

代」或「實現」，在教會這個新團體中，雖有少數的猶太人，但絕大多數是外邦人。

批評者深信，雖然將來有一天，教會中猶太人的比例或許會增加，但整個猶太國家，

將不再是神的選民，必須和大家同起同坐，受到和大家一樣的待遇和審判。 

如果這樣的分析屬實，那麼以色列在新約聖經中的地位，應該會愈來愈不重要才

對。但令人驚訝的是，新約聖經提到「以色列」這名字七十幾次，而且每次都有種

族的含意，都是指猶太人，而且新約聖經記載以色列未來命運的篇幅，不亞於記載以

色列過去歷史的篇幅，尤其是最後一卷書。以色列和教會會共存，直到將來有一天，

雙方要合併成一個羊群，由同一位牧羊人帶領，最後在 Yeshua HaMashiach（希

伯來文的「耶穌基督」）裡，成為「新人類」。 

本書主要在談新約聖經中的以色列，至少是新約聖經五卷書中的以色列。這原是

我在住棚節年度慶典上所講的系列信息（這慶典是由「耶路撒冷國際基督徒使館」

［The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Embassy Jerusalem］主辦，有一百多國數千名基督徒

前來參加），其中幾章的內容偏向口語風格，而非寫作風格。因為這些信息獲得熱烈

的迴響，化作文字分享或許也會受到歡迎。 

讀者若想進一步了解，本書對以色列的地位所抱持的神學立場，建議閱讀我的《捍

衛基督教支持猶太復國運動》（Defending Christian Zionism，暫譯）一書，這兩本

書很適合一起閱讀。 

我相信以色列在神的計畫中，佔有一席之地；我相信神在以色列身上尚未完工；

我相信神在祂的計畫中，並未撇下以色列人和以色列地。 

按照慣例，我要請讀者拿聖經察驗我的每句話，如果我的話和聖經有衝突，務必

要以聖經明確的教導為主。 

大衛‧鮑森（David Pawson） 
 
 



第一章 
馬太福音中的以色列 

我有一次到聖地時，和一名猶太男子聊天，他在研究一個令他十分不解的現象—

許多基督徒對以色列有興趣。他告訴我，他讀過新約聖經五遍，發現裡面有許多反以

色列的言論，所以他實在不明白，基督徒為什麼如此關心以色列。本書將探討新約聖

經的幾卷書，看看這幾卷書怎麼說以色列。我們首先要看馬太福音，在四卷福音書中，

只有這卷書是針對猶太基督徒而寫，所以我們想要研讀這卷書。 

針對猶太基督徒寫的福音書 

我想給大家至少七個原因，談談為什麼我們相信這卷書是針對猶太基督徒寫的。

第一個原因，馬太福音一開頭，就列出耶穌的家譜。如果你是針對外邦人寫福音書，

而且想在一開始就引起他們往下讀的興趣，就不會用家譜起頭，因為讀家譜就像讀電

話簿一樣枯燥，很難引起人的興趣。針對外邦人寫的路加福音，也有耶穌的家譜，但

路加先引起你讀下去的興趣，到了第三章才列出家譜。不過，猶太人對耶穌的家譜，

倒是很有興趣。多年前，有一次我講道時，講到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譜，在場的一名

猶太男子，因為這份家譜，就信了耶穌，他說：「這是我第一次醒悟到，耶穌真有其

人，而且祂是大衛的子孫。」 

為什麼我們相信馬太福音是針對猶太基督徒寫的？第二個原因是，馬太福音提到

許多舊約經文，遠多過馬可福音、路加福音和約翰福音。馬太福音一再引用舊約經文，

我覺得這是馬太福音被列為新約聖經頭一卷書的原因，這是四卷福音書中，最接近舊

約聖經的一卷書，彙集舊約聖經的許多線索。比如馬太福音很喜歡用一個詞：「應驗」，

「這是要應驗先知的話」，馬太看見舊約聖經中的預言，在耶穌身上應驗了。這樣的

話他講了十二次，在馬太福音中應驗的，不只是先知書的話，還有律法書的話，耶穌

說：「莫想我來要廢掉律法和先知。我來不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馬太福音五

章17節）如果你想給「應驗」一詞下個簡單的定義，那麼這個詞的意思就是：完成、

把言語化作行動、讓事情成真。先知書和律法書中的話，在耶穌身上化為行動和事實，

耶穌來叫舊約聖經的事成真，把神的話變成行動。 

第三，我相信你們都知道，猶太人很怕妄稱神的名。記得十誡中的第二誡嗎？因

為怕妄稱神的名，在耶路撒冷郵報和以色列其他刊物上，都看不到「神」這個字，而



會寫成 G-d（譯註：省略 God 這個字裡面的o），以免直呼神的名。他們通常會用

另外一個婉轉的字眼，來代替「神」這個字，比如「老天」。他們會說：「向老天禱

告，老天就會幫助你。」英文有句片語 heaven help you（求老天幫助你），大概就

是這樣來的。整卷馬太福音，找不到「神國」一詞，但馬可福音和路加福音，甚至約

翰福音，到處都有這個詞，馬太福音用的是「天國」一詞。我們再度看見，馬太福音

是針對猶太讀者寫的，所以婉轉談到天國，而不是神國，我們知道天國和神國是同義

詞，因為馬太福音對天國的描述，正如其他三卷福音書中對神國的描述。 

第四，我們注意到，馬太原本是個稅吏，專門收集稅金，後來變成專門收集耶穌

的教導，他將耶穌的話分成五大篇。馬太福音有五篇講論天國的精采講章，我很快的

來談一下。第一篇，馬太福音第五到七章，就是我們所說的登山寶訓，在講天國的生

活方式，講述我們應該怎麼活。第二篇天國的講章，在馬太福音第十章，可稱之為「天

國的使命」，講我們應該如何奉差遣出去，以及奉差遣出去時，應該怎麼做。再來，

馬太福音第十三章，是另外一篇彙整的講章，在講天國的成長—從小小的芥菜種長成

大樹，飛鳥可以來築巢。下一篇是馬太福音第十八章，在講天國裡的人，也就是教會，

談到耶穌來世上建立教會，我們在教會中應該如何行事為人。最後一篇在馬太福音第

廿四到廿五章，我們下面會看這篇講章，這篇在講天國的未來，講末世會發生什麼事。

所以馬太把耶穌的教導，彙整成五篇講章，這是不是很有意思？馬太似乎不知不覺

地，在對應摩西五經，即摩西寫的五卷書。當然，耶穌的講台在山上，神提供祂所造

的山，給耶穌當講台，這五篇講章的第一篇，就是在山上講的—我們稱之為登山寶訓；

但最後一篇講章，也是在山上講的，馬太福音第廿四到廿五章的信息，是在橄欖山上

講的。耶穌很喜歡上山教導，當然摩西當年也是上西奈山，領受從神而來的啟示。所

以馬太福音的五篇講章，對應了摩西的五卷書。 

第五個原因是，馬太福音提到「以色列」這名字十二次，多過其他三卷福音書提

到的次數，馬可福音只提到「以色列」一詞兩次，連約翰福音也只提到五次。我們都

認定，馬太福音是以馬可福音為架構，再加上耶穌這幾篇講章而成。馬太根據馬可福

音來寫他的福音書，而馬可只提到「以色列」兩次，這表示馬太多提了「以色列」一

詞十次。 

接下來我想提出的第六個原因，不太尋常。馬可福音和路加福音是為外邦人寫

的，兩卷書都絕對禁止離婚和再婚，兩卷書都引用耶穌的話，說若有人離婚又再婚，

就是犯了姦淫；若有人和離過婚的人結婚，兩人就是犯姦淫，違背誡命。馬可福音和

路加福音都斬釘截鐵禁止這事，不允許例外。但我們在馬太福音看到這條規定有個例

外，令人感到意外（參考馬太福音五章32節，十九章9節）。為什麼這個例外只出現

在馬太福音？為什麼沒有出現在馬可福音和路加福音？我們必須找出一個解釋，而這



個解釋就是，這是耶穌當時講的話，而且馬太寫書的對象是猶太基督徒，他們都很熟

悉猶太文化和猶太律法。對於猶太文化和猶太律法，我必須解釋兩件事，第一，訂婚

和結婚同樣嚴肅和慎重。對我們來說，訂婚只是暫時的約定，可以解除，但在猶太文

化中，如果訂了婚，就不能再改變主意，就等於結婚，只差還沒舉行婚禮和圓房。第

二，猶太律法要求新娘結婚時，必須是處女。我總覺得這有點不公平，但如果所有的

女孩都守身如玉，男人也就不會失去童貞。不過，律法明文規定，新娘結婚時，若非

處女身，就得被處死，你可以在申命記第廿二章找到這條律法。到了耶穌時代，違背

這條律法的人，不必被處死，而是用離婚這個較輕的懲罰來代替。換句話說，如果你

的新娘不是處女，你就得和她離婚，這是必須遵守的規定。 

有意思的是，耶穌講到這個例外時，不是用「姦淫」這個詞，「姦淫」一詞的希

臘原文是 moicheia，耶穌用的是 porneia 這個希臘字，意指婚前性行為。當這兩個

字一起出現時，「姦淫」（adultery）是指婚後外遇的性行為，「淫亂」（fornication）

則是指婚前性行為。因此我認為這個例外的情況，符合猶太律法和猶太文化的要求，

耶穌只允許人在一種情況下離婚，就是婚前已有性行為。當然這也就是為什麼馬太福

音會記載，連耶穌在世上的父母，當年也差點因為這個理由離婚。約瑟以為馬利亞一

定是和別人上了床，否則不會懷孕，他既是個義人，當然得休了她。但約瑟是個好人，

他想暗中解決這件事，不想公開休了馬利亞，免得她受到羞辱。這正是耶穌在這裡所

允許的例外情況。 

老實說，這表示一旦結婚，新約聖經就不接受任何離婚的理由。但有意思的是，

馬太福音會有這個例外，惟一的解釋就是，馬太了解猶太文化，當然也了解申命記第

廿二章中的摩西律法。 

其實我還可以再舉出很多原因，說明我們為什麼相信，馬太福音是針對猶太基督

徒寫的，但我在這裡要舉出最後一個原因，那就是馬太福音說，耶穌以猶太王的身分

降生，也以猶太王的身分受死—只有這卷福音書同時指出這兩點。記不記得博士來找

耶穌的時候，他們問：「那生下來要做猶太人之王的在哪裡？」結果他們經指引來到

大衛的城伯利恆。再來講到死，被釘在十字架上處決的犯人，罪名會寫在板子上，釘

在頭上方的十字架上，比如「殺人兇手」、「小偷」、「狂熱份子」等等。耶穌頭頂

上釘的罪狀，上面寫著：「這是猶太人的王耶穌」。只有馬太說耶穌生是猶太人的王，

死也是猶太人的王。 

我希望這些原因，足以說服你相信我們的認定是對的，我們相信馬太福音主要是

針對猶太基督徒寫的。當然，馬太福音中有很多話也適用在我們身上，但這是在提醒

我們，初代教會的會友（尤其是猶大地的教會）都是猶太人。我們的教會始於十二個

猶太使徒，早期的基督徒都是猶太人，耶路撒冷城有數千人（包括許多祭司）都信了



耶穌，成了基督徒。馬太福音是針對這些猶太教會和猶太會眾寫的，但我們也很感激

馬太鉅細靡遺記錄了我們主耶穌的教導。 


